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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過去，原住民的知識總是被排除在外，今日李馨慈老師為大家分享的是，原住民知識如何與現今科技產生結合與對話。
演講開始之前，李馨慈老師讓同學們玩了詞彙分類的小遊戲。這項小遊戲的重點在於了解分類的重要性，每人帶著不同的生命經驗看待世界，我們選擇的分類範疇，便是理解「世界如何被組織」的方式，並非中性而是文化的產物，這樣的不同正是我們需要覺察的起點。
現今有各種科技幫助預防災害，但以近日的災害為例，為何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？李馨慈老師點出了兩個核心問題：一、單純的技術治理無法解決社會鑲嵌的災害問題。二、科學預設自然與政治二分，導致治理斷裂–當我們只看見數字，就看不見人。
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，我們太過依賴數據，自豪於數據的精準與遺棄的發達，
 卻忽略了人心。近日的花蓮堰塞湖災害，多數人都會認為主因是因為沒有進行完善的撤離，然而，李馨慈老師和同學們探討了人性：當你是久居在那邊的住戶，你會說撤就撤嗎？由此，我們應該思考社會是如何以強硬的科學來使大家都只看見數據的？ 

接著，馨慈老師帶同學們認識本體論差異，探討知識體系的衝突。主流的西方科學以兩種觀點看待世界：一、心物二元論：將心靈與物質視為分離的範疇，建立在笛卡兒式的主客體分離之上。二、自然觀：自然是客觀、外在、可被量化與管理的資源。人類作為觀察者，站在自然之外進行研究與控制。
而原住民族的知識則採用了不同觀點：一、互為主體性─人與自然並非主客體關係，而是互為主體的社會關係網絡。二、自然觀─人與非人（自然、靈）具備社會關係與倫理責任。土地、水、山林都是有位格的存在，需要尊重與對話。
這樣的世界觀將環境風險視為社會關係的破裂，而非單純的物理現象。災害不只是自然力量，更是人與自然關係失衡的結果。
地名是族群對地景認知、環境變化與風險感知的重要知識載體，透過地名可以與地方地質進行對話，並且說服科學家所謂傳統知識真的能證實地方的地質狀況。

原住民知識一直無法進入法規有諸多原因。主要是因為國家視角的介入，在日據時代便以西方科學治理台灣，對產業發達來說有著顯著進步，卻也將與自然的對話遺棄。在現今，這些傳統儀式只被認定是與靈性的溝通，但因為看不見，多數人便很難理解甚至相信，由此便會過度仰賴看得見的事物，也就是數據。但實際上，行政分類缺乏尺度細緻度，管理單位看待的角度過於簡單，往往在一塊土地上包含的各種情況並沒有被細項分類，而是被看待成同一空間。也因此對政府來說，原住民的農耕是超限利用，但以原住民的角度，他們理解這塊土地的特質，使用上是不會有大問題，但仍被政府規範緊盯。逼不得已下，原住民只能以綠色網布覆蓋種植物，藉此躲避政府尖銳的法規與不合情理的科學。


最後，馨慈老師給予了結論：需要一種轉譯機制，連結巨觀科學模型與微觀在地知識，讓知識能雙向流動，而非單向壓制。科學並非一切，過去都是以歷史經驗去做推斷模型，卻因為這樣的推算方式封閉了可能性，導致有重大災害的時候失去了準確率，在經過幾次的低準確率警報後，人民也會疲乏，久而久之，在真正的大災害來臨時，人民便會無法做出正確的應對措施。也因此，應要考慮在地環境與當地人的角度為優先，制定適合地方的策略，才能在保持與大自然的溝通下兼顧人民安全。







